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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親屬編施行法 
 民國110年01月13日總統令增訂公布第4條之2條

文；並自112年01月01日施行 

 

 

土地登記規則 
民國110年07月13日內政部令修正發布第31、35～

37、41、47、53、54、65、67、123、126、137、

146、155條條文，增訂第三章第五節節名及70條

之1～70條之7條文；並自110年08月01日施行 

 

第31條 （消滅登記與塗銷登記） 
Ⅰ建物全部滅失時，該建物所有權人未於規定期

限內申請消滅登記者，得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其

他權利人代位申請；亦得由登記機關查明後逕

為辦理消滅登記。 
Ⅱ前項建物基地有法定地上權登記者，應同時辦

理該地上權塗銷登記；建物為需役不動產者，

應同時辦理其供役不動產上之不動產役權塗銷

登記。 
Ⅲ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該

建物所有權人及他項權利人。建物已辦理限制

登記者，並應通知囑託機關或預告登記請求權

人。 

第35條 （免提申請登記文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提出前條第一項第三

款之文件： 
一 因徵收、區段徵收、撥用或照價收買土

地之登記。 
二 因土地重劃或重測確定之登記。 
三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法院權利移轉證書

或確定判決之登記。 
四 法院囑託辦理他項權利塗銷登記。 
五 依法代位申請登記。 
六 遺產管理人之登記。 
七 法定地上權之登記。 
八 依原國民住宅條例規定法定抵押權之設

定及塗銷登記。 
九 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三

項規定辦理之登記，他共有人之土地所

有權狀未能提出。 
十 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第三項規定之抵押

權登記。 
十一 依本規則規定未發給所有權狀或他項權

利證明書。 
十二 祭祀公業或神明會依祭祀公業條例第五

十條或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成

立法人，所申請之更名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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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其他依法律或由中央地政機關公告免予

提出。 

第36條 （申請登記書應蓋章、簽名） 
Ⅰ登記申請書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由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Ⅱ由代理人申請者，代理人並應於登記申請書或

委託書內簽名或蓋章；有複代理人者，亦同。 

第37條 （申請登記委託書） 
Ⅰ土地登記之申請，委託代理人為之者，應附具

委託書；其委託複代理人者，並應出具委託複

代理人之委託書。但登記申請書已載明委託關

係者，不在此限。 
Ⅱ前項代理人或複代理人，代理申請登記時，除

法律或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親自到場，並由

登記機關核對其身分。 

第41條 （申請登記免到場） 
 申請登記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免

親自到場： 
一 依第二十七條第四款規定，得由權利人

單獨申請登記。 
二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及同意書經依法公

證、認證。 
三 與有前款情形之案件同時連件申請辦

理，而登記義務人同一，且其所蓋之印

章相同。 
四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經依法由地政士簽

證。 
五 登記義務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

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已依第三十九條

規定辦理並親自到場。 
六 登記義務人依土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使用

作業要點於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設置

土地登記印鑑。 
七 外國人或旅外僑民授權第三人辦理土地

登記，該授權書經我駐外館處驗證。 
八 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授權第

三人辦理土地登記，該授權書經行政院

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

證。 
九 祭祀公業土地授權管理人處分，該契約

書依法經公證或認證。 
十 檢附登記原因發生日期前一年以後核發

之當事人印鑑證明。 
十一 土地合併時，各所有權人合併前後應有

部分之價值差額在一平方公尺公告土地

現值以下。 
十二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協議書與申請書

權利人所蓋印章相符。 
十三 依第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辦理更正登記

所提出之協議書，各共有人更正前後應

有部分之價值差額在一平方公尺公告土

地現值以下。 
十四 依第一百零四條規定以籌備人公推之代

表人名義申請登記提出協議書。 
十五 應用憑證進行網路身分驗證，辦理線上

聲明登錄相關登記資訊。 
十六 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得免由當事人

親自到場。 

第47條 （登記規費繳納） 
登記規費，除網路申請土地登記依第七十條之

六規定繳納外，應於申請登記收件後繳納之。 

第53條 （土地登記程序） 
Ⅰ辦理土地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程序如

下： 
一 收件。 
二 計收規費。 
三 審查。 
四 公告。 
五 登簿。 
六 繕發書狀。 
七 異動整理。 
八 歸檔。 

Ⅱ前項第四款公告，僅於土地總登記、土地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效

取得登記、書狀補給登記及其他法令規定者適

用之。第七款異動整理，包括統計及異動通

知。 

第54條 （登記機關收件程序） 
Ⅰ登記機關接收登記申請書時，除第七十條之五

另有規定外，應即收件，並記載收件有關事項

於收件簿與登記申請書。 
Ⅱ前項收件，應按接收申請之先後編列收件號

數，登記機關並應給與申請人收據。 

第65條 （發給權利書狀） 
Ⅰ土地權利於登記完畢後，除權利書狀所載內容

未變更、本規則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登記

機關應即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但得就原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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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註者，於加註後發還之。 
Ⅱ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申請人於申請書記明免繕

發權利書狀者，得免發給之，登記機關並應於

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欄內記明之： 
一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二 共有物分割登記，於標示變更登記完

畢。 
三 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Ⅲ登記機關逕為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後，應通知土

地所有權人換領土地所有權狀；換領前得免繕

發。 

第67條 （註銷權利書狀） 
 土地登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未能提出權

利書狀者，應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 
一 申辦繼承登記，經申請之繼承人檢附切

結書。 
二 申請他項權利塗銷登記，經檢附他項權

利人切結書者，或他項權利人出具已交

付權利書狀之證明文件，並經申請人檢

附未能提出之切結書。 
三 申請建物滅失登記，經申請人檢附切結

書。 
四 申請塗銷信託、信託歸屬或受託人變更

登記，經權利人檢附切結書。 
五 申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登記，未受分配

或不願參與分配者；或經登記機關於登

記完畢後通知換領土地及建築物權利書

狀，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 
六 合於第三十五條第一款至第五款、第九

款、第十二款及第十三款情形之一。但

經中央地政主管機關公告權利書狀免予

公告註銷者，不在此限。 

第三章 登記之申請及處理 

第五節 網路申請登記 
第70條之1 （網路申請土地登記） 
Ⅰ網路申請土地登記方式，分為全程網路申請及

非全程網路申請。網路申請登記項目由中央地

政機關公告之。 
Ⅱ前項全程網路申請，係指申請人於網路提出土

地登記之申請，其應提出之文件均以電子文件

提供並完成電子簽章者；非全程網路申請，係

指申請人於網路提出土地登記之申請，其應提

出之文件未能全部以電子文件提供並完成電子

簽章，部分文件仍為書面者。 
Ⅲ網路申請土地登記，除未涉權利義務變動者得

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外，應由地政

士或律師代理。 

第70條之2 （網路申請系統規範） 
 網路申請土地登記，其處理之系統規範，由中

央地政機關定之。 

第70條之3 （網路申請文件規範） 
 依第三十四條規定申請登記應提出之文件，於

網路申請土地登記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登記申請書電子文件應以電子簽章方式

辦理。 
二 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或其他由中央地政機

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除能以政府

資料庫達成查詢或提供者，得免提出

外，應為電子文件並完成電子簽章。但

非全程網路申請土地登記者，不在此

限。 
三 已登記者，除有第三十五條規定情形

外，應提出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

書。 
四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能以電腦處理達

成查詢，得免提出。 

第70條之4 （地政士、律師免到場規範） 
 地政士或律師代理以網路申請土地登記，並經

憑證確認身分者，得免依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 

第70條之5 （網路申請登記機關收件程序） 
Ⅰ登記機關接收全程網路申請案件時，應即收

件；登記機關接收非全程網路申請案件時，應

俟書面文件到所後再辦理收件。 
Ⅱ依前項規定收件之網路申請土地登記案件，其

審查、補正、駁回等辦理程序，依第三章第四

節規定辦理。 

第70條之6 （網路申請登記規費繳納） 
 網路申請土地登記之登記規費，得於登記機關

收件前完成網路計費及繳費或於收件後繳納。 

第70條之7 （網路申請登記資料之保留與銷毀） 
 網路申請土地登記之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電子

檔案之保存及銷毀，準用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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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條 （遺贈登記情形） 
Ⅰ受遺贈人申辦遺贈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應

由繼承人先辦繼承登記後，由繼承人會同受遺

贈人申請之；如遺囑另指定有遺囑執行人時，

應於辦畢遺囑執行人及繼承登記後，由遺囑執

行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 
Ⅱ前項情形，於繼承人有無不明時，仍應於辦畢

遺產管理人登記後，由遺產管理人會同受遺贈

人申請之。 

第126條 （信託登記情形） 
Ⅰ信託以遺囑為之者，信託登記應由繼承人辦理

繼承登記後，會同受託人申請之；如遺囑另指

定遺囑執行人時，應於辦畢遺囑執行人及繼承

登記後，由遺囑執行人會同受託人申請之。 
Ⅱ前項情形，於繼承人有無不明時，仍應於辦畢

遺產管理人登記後，由遺產管理人會同受託人

申請之。 

第137條 （申請預告登記之文書） 
Ⅰ申請預告登記，除提出第三十四條各款規定之

文件外，應提出登記名義人同意書。 
Ⅱ前項登記名義人除符合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

四款至第八款、第十款、第十五款及第十六款

規定之情形者外，應親自到場，並依第四十條

規定程序辦理。 

第146條 （塗銷預告登記之文書） 
Ⅰ預告登記之塗銷，應提出原預告登記請求權人

之同意書。 
Ⅱ前項請求權人除符合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四

款至第八款、第十款、第十五款及第十六款規

定之情形者外，應親自到場，並依第四十條規

定程序辦理。 
Ⅲ預告登記之請求權為保全土地權利移轉者，請

求權人會同申辦權利移轉登記時，於登記申請

書備註欄記明併同辦理塗銷預告登記者，免依

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155條 （敘明原因補發文書） 
Ⅰ申請土地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補給時，

應由登記名義人敘明其滅失之原因，檢附切結

書或其他有關證明文件，經登記機關公告三十

日，並通知登記名義人，公告期滿無人提出異

議後，登記補給之。 
Ⅱ前項登記名義人除符合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

七款、第八款、第十款、第十五款及第十六款

規定之情形者外，應親自到場，並依第四十條

規定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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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法 
民國110年01月20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9條條文；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110年03月22日行政院

令發布定自112年01月01日施行 

民國110年04月28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7條條文；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110年05月28日行政院

令發布定自110年07月01施行 

 

第17條 （工會理、監事之設置） 
Ⅰ工會應置理事及監事，其名額如下： 

一 工會會員人數五百人以下者，置理事五

人至九人；其會員人數超過五百人者，

每逾五百人得增置理事二人，理事名額

最多不得超過二十七人。 
二 工會聯合組織之理事不得超過五十一

人。 
三 工會之監事不得超過該工會理事名額三

分之一。 
Ⅱ前項各款理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時，得按

其章程規定推選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其名額

不得超過理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工會得置

候補理事、候補監事至少一人；其名額不得超

過該工會理事、監事名額二分之一。 
Ⅲ工會應置理事長一人，對外代表工會，並得視

業務需要置副理事長。理事長、副理事長應具

理事身分。 
Ⅳ工會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應設監事會，置

監事會召集人一人。監事會召集人執行監事會

決議，並列席理事會。 
 
 
 
 
 
 
 
 
 
 
 
 
 

勞資爭議處理法 
民國110年04月28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43條條文；

增訂第47條之1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43條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之設置） 
Ⅰ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裁決事件，應組成不當勞

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以下簡稱裁決委員會）。 
Ⅱ裁決委員會應秉持公正立場，獨立行使職權。 
Ⅲ裁決委員會置裁決委員七人至十五人，均為兼

職，其中一人至三人為常務裁決委員，由中央

主管機關遴聘熟悉勞工法令、勞資關係事務之

專業人士任之，任期二年，並由委員互推一人

為主任裁決委員。 
Ⅳ中央主管機關應調派專任人員或聘用專業人

員，承主任裁決委員之命，協助辦理裁決案件

之程序審查、爭點整理及資料蒐集等事務。具

專業證照執業資格者，經聘用之期間，計入其

專業執業年資。 
Ⅴ裁決委員會之組成、裁決委員之資格條件、遴

聘方式、裁決委員會相關處理程序、前項人員

之調派或遴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註：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第47條之1 （公開裁決決定書） 
Ⅰ中央主管機關應以定期出版、登載於網站或其

他適當方式公開裁決決定書。但裁決決定書含

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

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之。 
Ⅱ前項公開，得不含自然人之名字、身分證統一

編號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但應公開

自然人之姓氏及足以區辨人別之代稱。 
（註：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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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條 （保險給付受領權及扣減） 

Ⅰ被保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領取各種

保險給付之權利，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

擔保。 
Ⅱ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付者，得檢具保險人

出具之證明文件，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

存入保險給付之用。 
Ⅲ前項專戶內之存款，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

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Ⅳ被保險人已領取之保險給付，經保險人撤銷或

廢止，應繳還而未繳還者，保險人得以其本人

或其受益人請領之保險給付扣減之。 
Ⅴ被保險人有未償還第六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之

貸款本息者，於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請領保險

給付時逕予扣減之。 
Ⅵ前項未償還之貸款本息，不適用下列規定，並

溯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施行： 
一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有關債務免責之規

定。 
二 破產法有關債務免責之規定。 
三 其他法律有關請求權消滅時效規定。 

Ⅶ第四項及第五項有關扣減保險給付之種類、方

式及金額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Ⅷ保險人應每年書面通知有未償還第六十七條第

一項第四款貸款本息之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之

積欠金額，並請其依規定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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